
中央銀行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否 

是否提供 

相關資訊 

否 

是 

開始 

業務主管單位審核申請方式 

及要件是否完備 

是 

否 

申請人來行親送、書面通訊 

或電子傳遞所填具之申請書 

 

秘書處受理案件、登錄公文系統 

及分文由業務主管單位辦理 

通知申請

人補正 
是否於 7 日 

內補正 

是 

得駁回申請 

提供之資訊是否涉及 

申請人以外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 

該特定個人、法人或團體 

是否已表示同意公開或提供 

業務主管單
位於 15 日內
為准駁之決
定，通知申請
人並副知秘
書處，必要時
得再延長 15
日。 

是

否 

否 

否 

是 

業務主管單位通知其於 10 日內表

示意見；其所在不明者協同秘書處

將通知內容公告之。 

結束 

業務主管單位郵寄予申請人，或與申請
人約定來行閱覽、抄錄、複製或攝影相
關資訊，屆時協同秘書處人員引導其至
本行指定地點查閱，閱畢由秘書處人員
引導其離行。 


